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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調查緣起：本案係人權保障委員會第四屆第十五次會議

決議推派調查。 

貳、調查對象：司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各法院。 

參、案  由：據訴：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審理九十六年度交

簡字第三五六七號被訴過失傷害案件，認渠

故意刁難拒和解，竟諭令以三萬元交保，並

遭留置三小時及受非人道待遇，涉有違失等

情。 

肆、調查依據：本院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99）院台調壹

字第 0990800609 號函。 

伍、調查重點： 

一、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審理九十六年度交簡字第三五六七

號案件，有無違背法令諭令陳訴人交保情事。 

二、陳訴人有無遭高雄地院法警當場上銬帶往辦保，及遭

身體、肛門檢查等非人道待遇，致過度侵害其人權情

事。 

三、法院法警對經法院或審判長裁定具保之刑事被告，於

帶交候保室途中，施用戒具之規範及執行情形，是否

有侵害人權情事。 

四、法院法警於執行戒護及候保作業時，對經法院或審判

長裁定具保之刑事被告，於候保期間施以身體檢查之

規範及執行情形，是否有侵害人權情事。 



2 

 

陸、調查事實： 

本案係陳訴人陳訴，渠因車禍事件，為臺灣高雄地

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九十六年度交簡字第三五六七號

審理，詎該院承辦法官唐照明在雙方同意和解之情形下，

竟當庭諭令陳訴人以新台幣（下同）三萬元交保，渠並

遭留置三小時及受不人道之待遇（當場為法警銬上手銬，

並於候保期間遭法警令脫光衣服身體檢查及蹲下檢查肛

門等情事），侵害渠人權甚鉅，損及權益。案由值日委

員核批，經人權保障委員會第四屆第十五次會議決議推

派調查。本案經函詢司法院刑事廳、臺灣高等法院及高

雄地院，並詢問臺灣高等法院院長楊鼎章、法官兼書記

官長邱瑞祥、法警長陳長庚；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法

官唐照明、法警鍾麗雪；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法警歐

宜蓁；高雄地院院長高金枝、書記官長林妙妙、法警長

黃文賢、書記官吳智媚、法警呂進成等人，業已調查竣

事，爰將調查事實臚陳如下： 

一、本案發生之經過： 

(一)於民國(下同)九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十三時四十五分

許，因陳訴人駕駛自小客車（車號 19○○-JM），

於高雄市林森二路一五○巷○○號前停車後開啟車

門，車門擦撞曾○○女士（下稱曾女士）所騎乘後

座載有六歲孫子蔡○○之輕型機車（車號 Y○○

-143）致生交通意外，當場陳訴人即報警處理並電

召救護車，因未見曾女士有重大受傷且已報案，陳

訴人即先行返家。約一個半月後，曾女士傳出因受

第十二胸椎壓迫性骨折，右手小指骨折之傷，由臺

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九十六年度偵字第

二一四四二號，將陳訴人依過失傷害罪起訴，並聲

請簡易判決處刑，移送高雄地院交通法庭，分案九

十六年度交簡字第三五六七號案件由而股法官唐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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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審理。 

(二)九十六年十月十八日上午，陳訴人及曾女士雙方由

高雄地院調解委員於庭期日先詴行調解，然因雙方

無法達成共識，乃由唐照明法官接續開庭審理。於

唐法官前，雙方同意以十三萬元和解，並約定和解

完成後由告訴人具狀撤回告訴，乃訂庭期於九十六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續行開庭。 

(三) 惟嗣後陳訴人因曾女士等未補齊單據，故未在和解

書上簽名而未達成和解。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當事人雙方於高雄地院第七法庭進行九十六年度交

簡字第三五六七號案件庭訊（法官唐照明，書記官

吳智媚，通譯陳炎），陳訴人當庭為法官諭令三萬

元交保，訊問筆錄記載略如下：  

陳訴人之保險公司人員孫○○當庭表示：曾女

士雖已於和解書上簽名，惟因曾女士未能補齊保險

公司所需單據，陳訴人堅持待單據補齊後始於和解

書上簽名，然單據是否補齊，並非和解之前提要件

等語。唐照明法官乃再為詢答如下： 

法官問：本件和解不成，是否因被告有個人的看法，

所以沒有辦法和解？ 

保險公司人員孫答：是，因為告訴人和解書已經簽

名。 

法官問：是否願意當庭與告訴人協商和解的條件？ 

被告答：只要告訴人將資料補齊，我就願意和解。 

法官問：單據還缺幾張？ 

保險公司人員孫答：很少，而且金額很少，這問題

是可以解決的。縱使缺那幾張，今天簽和解書，也

可以完成和解的手續。 

法官諭：1、倘兩造達成和解，請於三週內具狀陳

報，並由告訴人檢附撤回告訴狀送院；2、被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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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三萬元交保。 

(四)陳訴人嗣後聲請高雄地院提供之九十六年十一月二

十二日當日庭訊錄音光碟，並據而製作逐字稿，其

相關內容尚符上情，惟法官唐照明亦僅宣示被告以

三萬元交保，經查上開訊問筆錄及卷內資料，復經

聆聽當日庭訊錄音，均未記載或告以陳訴人具保之

理由。 

(五)法官當庭諭知陳訴人交保後，經值庭法警呂進成將

陳訴人上銬帶往戒護區候保，並由某女性法警(無從

查知係法警歐宜蓁或法警鍾麗雪)要求陳訴人脫光

衣服並蹲下咳嗽作肛門檢查，嗣於完成交保手續，

經法官批示完竣始行釋放。 

(六)九十六年十二月五日，陳訴人具狀（聲請書狀記載

九十六年十二月六日）向高雄地院聲請唐照明法官

迴避，該院分案號高雄地院九十六年度聲字第三二

九三號（法官蔡廣昇），於九十七年一月十六日開

庭審理，經蔡法官勸諭後，陳訴人乃當庭向蔡法官

表示本案仍由原承審法官（唐照明）審理，而撤回

迴避之聲請。 

(七)九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曾女士向高雄地院就該院

九十六年度交簡字第三五六七號案件，具狀提出刑

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陳訴人給付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五十萬元。 

(八)九十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庭訊，因告訴代理人以陳訴

人態度不佳，表明不願和解，唐法官先請陳訴人離

庭，並於庭內與告訴代理人等（含陳訴人之保險公

司業務員孫先生）溝通約一小時許後，黃女士同意

以原和解條件和解，陳訴人及黃女士乃當庭以陳訴

人給付十三萬元為和解條件，就曾女士及其孫蔡○

○因交通意外所生損失部分達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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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高雄地院就前開九十六年

度交簡字第三五六七號案件，改依通常程序以九十

七年度審交易字第七六號判決（法官蔣志宗）： 

１、主文部分：公訴不受理。 

２、理由略以：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

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

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三款諭知不受理。

本件因被告呂紀湄與告訴人曾○○已達成和解，

告訴人撤回告訴，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

受理判決。 

二、對本案陳訴人所訴，司法機關歷次之函覆及處理情形

： 

(一)九十七年九月十日高雄地院收受陳訴人陳情書略以

： 

１、本案原由而股唐照明法官審理，惟嗣後竟由未參

與審訊之蔣志宗法官判決，未更易審判程序，自

屬違法。 

２、陳訴人曾於九十七年五至六月親自三次前往法院

並數次聯絡當日之書記官吳智媚，希望申請九十

六年十月十八日、十一月二十二日、九十七年一

月二十四日三次開庭筆錄及九十七年一月二十四

日開庭之錄音光碟，並於九十七年八月四日親往

法院繳費，竟遭該院八月十三日、十五日而股蔣

志宗法官及申股楊淑珍法官通知書駁回申請。 

(二)高雄地院九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雄院高文字第

0970002652 號函覆陳訴人以： 

１、九十六年度交簡字第三五六七號過失傷害案件，

原由唐照明法官承辦，其於承辦期間，雖有多次

開庭紀錄，惟因該案所進行者為簡易程序，未適

用通常程序而為審判，自無審判期日應為言詞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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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情。 

２、該案後雖改由蔣志宗法官接辦，因之前進行之簡

易程序，並無言詞辯論之情，蔣法官接辦後自無

更新審理之問題。 

３、陳訴人九十七年一月二日、七月十六日聲請交付

九十六年十月十八日、十一月二十二日、九十七

年一月二十四日三次開庭筆錄，已分別於九十七

年一月四日、九十七年八月四日交付各次開庭筆

錄。 

４、陳訴人於九十七年七月十六日聲請交付九十七年

一月二十四日開庭錄音光碟部分，依法庭錄音辦

法第 7 條規定，於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三十

日前得請繳納費用請求交付法庭錄音光碟。高雄

地院九十七年度審交易字第七六號案件已於九十

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為公訴不受理判決，並於同年

四月十七日因被告未上訴而告確定，是其申請交

付已逾上開條文所定期間，又陳訴人稱曾於九十

七年五月初至六月底三次向吳智媚書記官表示欲

聲請交付上開開庭錄音光碟，惟經向吳書記官詢

問，其表示並未收到聲請。 

(三)司法院刑事廳九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廳刑三字第

0970019565 號、九十七年十月三日廳刑三字第

0970020824 號函高雄地院略以：陳訴人向監察院陳

情，就被訴過失傷害案件，指陳雙方當事人均願和

解，高雄地院命其具保並施以手銬，押解至拘提室

長達三小時，命脫光衣服進行檢查，請查明詳情。

又陳訴人續向監察院陳情，指摘高雄地院審理渠被

訴過失傷害案件，未參與審理之法官逕為判決，請

併案查處。 

(四)高雄地院九十七年十一月四日雄院高文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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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0002975 號函覆陳訴人並副知司法院刑事廳及

本院監察業務處略以： 

１、就陳訴人指稱未參與審理之法官逕為判決乙節，

已於九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雄院高文字第

0970002652 號函覆。 

２、有關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官諭令交保上銬

乙節：法庭審判程序之進行指揮係審判長權責，

法警於法庭執行職務係受審判長指揮，是該案件

庭訊結束後，審判長諭令三萬元交保時起已是受

監護，法警為安全起見而上手銬帶往候保室，本

院係依法命陳訴人具保，於法並無違誤。且本案

係審判長應陳訴人要求始開庭為其調解，嗣經調

解結果，兩造達成和解，告訴人亦撤回對於陳訴

人之告訴，是本案亦無認陳訴人不和解，而故意

予以刁難之情。 

３、高雄地院依規定對陳訴人之搜身係由女法警為之，

搜身後帶入候保室，非陳訴人所指拘提室，經查

陳訴人於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十分

候保，至同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辦理交保完畢即

釋放，並無長達三個多小時及受不人道之待遇。 

(五)司法院刑事廳九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廳刑三字第

0970022730 號、九十七年十二月五日廳刑三字第

0970025906 號函高雄地院略以：陳訴人指摘高雄地

院前開二函（0970002652、0970002975）所復內容

不實等情，請併案妥處。 

(六)高雄地院唐照明法官就本案陳訴人所陳訴事項，於

九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所出具之意見書，有關記載

節錄如下： 

１、被告經本人審理訊問後，於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

二日諭知被告以三萬元交保，乃審酌被告犯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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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明確，基於個案情節所為之裁量，與被告有無

和解並無絕對關聯，被告有無和解意願，並非審

酌之重點，法院亦無需以交保方式逼迫被告和

解。 

２、被告質疑為何交保程序需待本人批示後方可釋放？

此乃法官諭知交保後，書記官會填載「被告具保

責付辦理程序單」，並載明：日期、案號、被告姓

名、案由、諭知交保金額及時間等事項，於具保

人繳納款項入庫後，法警會檢附「收據」及「收

受訴訟案件通知單（繳納保證金通知單）」交由承

辦法官確認無訛並批示後，才將被告釋放，本案

開庭諭知交保當日上午，本人有定期審理，且全

日均在法院並無請假外出，而法警於辦保程序完

備上陳，經由本人批示後釋放，程序並無違誤。 

３、被告於九十七年一月十六日撤回迴避之聲請後，

隨即於同日具狀聲請本人開庭審理，本人乃於九

十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再次開庭勸諭和解。因告訴

代理人當庭明確表示無和解意願，本人為避免雙

方言語衝突，乃請被告暫時離席，由本人（含書

記官、庭務員、通譯等法院成員）在法庭內向告

訴人（含告訴代理人及保險公司孫先生）勸諭再

次接受和解，經溝通後告訴人乃同意原和解內容，

以十三萬元與被告進行和解。 

４、本人於九十七年一月底進行職務交接，而告訴人

於領得保險公司之保險金後，亦於九十七年三月

十二日具狀撤回刑事告訴，經接辦法官蔣志宗簽

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九十七年度審交易字第七六

號，註：不受理判決應以通常程序審理。）於九

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諭知不受理判決。 

５、被告聲請調閱九十六年十月十八日及同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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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日開庭錄音光碟部分，於本人任職該股期

間已核准調閱並交付之，另調閱九十七年一月二

十四日開庭光碟部分，因本人於九十七年一月底

已辦理業務交接，故准駁非本人所能審酌。  

(七)高雄地院九十八年一月十二日雄院高文字第

0980000081 號函覆陳訴人並副知司法院刑事廳及

本院： 

１、本案於九十六年九月十九日收案後，訂於同年十

月十八日上午審理，並由高雄地院調解委員於庭

期日先詴行調解，然因陳訴人與告訴人雙方無法

達成共識，乃由唐照明法官接續開庭審理，經唐

法官勸諭，雙方同意以新台幣十三萬元和解，並

當庭改期於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續行審理。

惟庭期當日，因陳訴人不願於和解書上簽名，致

未能如期達成和解，後告訴人及其家屬因陳訴人

言論及犯後態度，即明確表示不願接受和解方案，

並希望法院依法實體判決。故法院審理後，審酌

被告犯罪事實明確，當日諭知以三萬元交保。 

２、陳訴人先於九十六年十二月五日具狀聲請唐照明

法官迴避，又於九十七年一月十六日上開聲請迴

避案件審理中，向該案承審法官表示希望本案仍

由原承辦法官（唐照明法官）續行審理，高雄地

院即於同年月十七日電詢告訴人是否願依原和解

條件和解，惟至同年月二十四日庭期時，均為告

訴人拒絕，為避免雙方因意見分歧產生言語衝突，

承審法官乃請陳訴人暫時離席，再次勸諭告訴人

接受和解，非有何不可告人之事。 

３、按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二條，審判期日應參與

之法官有更易時，應更新審判程序，參與審判期

日前準備程序之法官有更易者，無庸更新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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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案件行通常審判程序，如已開庭進行審理，

遇有參與法官更新時，始有更新審判程序之問題。

本件因係檢察官向本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件，

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前段規定：

「第一審法院依被告在偵查中之自白或其他現存

證據，已足認定其犯罪者，得因檢察官之聲請，

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開庭審理，即可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無庸經通常審判程序開庭審理，即可逕

以簡易判決處刑，是該案於進行中，如遇法官有

更易之情，依法自無頇更新審理程序。 

４、高雄地院法警執行職務係依「臺灣高等法院暨所

屬各級法院法警執行職務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辦

理。而法警在法庭執行職務係受法庭審判長指揮，

本案經審判長諭令陳訴人以三萬元交保時起，依

上述應行注意事項第二十三點第十款規定：「庭訊

後經諭令收押、還押、收容、繼續收容或具保或

責付之人犯或少年，應即帶交候審室或候保室看

守。」該院候保室係獨立空間，基於安全戒護精

神並防止被告夾帶違禁品或危險品，以防任何意

外情事發生，對於帶進候保室之被告執行安全搜

身有其必要性，且該案件對被告執行搜身係由女

法警為之，搜身完後即帶進候保室（非拘留室）

靜候交保，待其親友前來辦妥交保手續送審判長

批保後法警即將被告釋放，其時間共計一小時四

十五分，均屬依法辦理。 

(八)司法院刑事廳九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廳刑三字第

0980006096 號函請高雄地院就陳訴人續訴及司法

院，請該院敘明對進入候保室之被告，是否未區分

案情，一律施以上手銬、搜身及脫衣檢查肛門等作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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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高雄地院九十八年四月三十日雄院高文字第

0980001332 號函覆陳訴人並副知司法院刑事廳及

本院略以： 

１、就陳訴人所訴高雄地院未區分刑事被告是否為煙

毒犯及各種情狀，一律對候保室者施以上手銬、

搜身，以及脫光衣服蹲下檢查肛門等情之說明： 

(１)依「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各級法院法警執行職

務應行注意事項」第二十三點第十款後段「當

庭裁示具保責付者，帶交候保室過程中，於有

必要時得施以適當之戒具」，第二十一點第四款

第二目「對於送入戒護場所之被告或少年，應

先檢查身體有無攜帶違禁品藥物等」，法警依此

規定執行職務並無不當。 

(２)本案陳訴人所述於執行搜身時命脫光衣服蹲

下檢查肛門等情節，高雄地院於陳訴人首次陳

情時，即檢討改善搜身尺度問題，爾後對審判

長命交保之被告於帶進戒護區由法警執行搜身，

應視所涉罪嫌個案情節執行搜身，以符合比例

原則。 

２、就陳訴人於九十七年七月十八日聲請高雄地院九

十六年度聲字第三二九三號聲請法官迴避案件

（該案業經陳訴人於九十七年一月十六日撤回）

之錄音光碟，由於聲請不符合法庭錄音辦法第七

條規定，故所請礙難准許；又九十六年度交簡字

第三五六七號過失傷害案件審結後，陳訴人聲請

交付開庭光碟，經調閱卷宗審核，認聲請不符合

法庭錄音辦法第七條規定，經承辦法官批示依法

不得交付，並於九十七年八月十一日以雄院高刑

而 96交簡字第 36332號通知書載明駁回聲請之意

旨及理由，以此「通知」之裁定形式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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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司法院刑事廳九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廳刑三字第

0980010765 號函請高雄地院說明以：按依「臺灣高

等法院暨所屬各級法院法警執行職務應行注意事項」

第二十一點第四款第二目檢查被告身體，旨在執行

羈押時避免被告攜帶違禁物品或藥物，所實施之檢

查，本案被告未遭羈押，僅在候保中，且命脫光衣

服檢查肛門，究係貴院對所有命具保之被告通案處

理，或係本案法警個案執行情形；如有逾越必要程

度，相關人員應否究責，均請予查明。又上開注意

事項第二十三點第十款後段施以適當戒具，限於必

要時，則本件是否有施以戒具之必要，來函未加說

明。 

(十一)高雄地院九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雄院高文字第

0980003020 號函覆司法院刑事廳略以： 

１、法警在法庭執行職務係受審判長指揮，該案件開

庭審理經審判長諭令陳訴人以新台幣三萬元交保，

法警依據法警執行職務應行注意事項之規定執行

職務：  

(１)第二十三點第十款後段：「庭訊後，經諭令收

押、還押、收容、繼續收容或具保或責付之人

犯或少年，應即帶交羈押候審室、候保室或少

年收容所看守」。 

(２)第二十一點第一項第四款第四目：「庭訊後經

裁定諭知具保、責付者，應安置於候保室」。 

(３)第二十一點第二項前段：「對於送入戒護場所

之被告或少年，應先檢查其身體有無攜帶違禁

品或藥物等…」。 

細究上述規定於認知上，候審室、候訊室、

候保室均為法警執行安全戒護之場所，法警依上

開規定執行職務並無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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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高雄地院係由女法警對具保之女性被告進入戒護

場所時執行搜身，執行本件女法警為檢查被告有

無攜帶違禁品或藥物等，而為搜身行為，依其認

知執行職務而產生誤解，經此事件本院已就執行

方式督促改進，應視個案情形執行搜身並應注意

比例原則；該女法警已於九十七年底離職。 

３、法警執行職務應行注意事項第二十三點第十款後

段「當庭裁示具保責付者，帶交候保室過程中，

於有必要時，得施以適當之戒具，…」於庭訊當

日審判長諭令交保，呂君情緒已顯不穩定，為安

全戒護才將呂君上手銬帶交候保室。 

４、關於刑事案件具保責付作業流程，法警辦保完畢

應將「被告具保責付辦理程序單」及相關文件繳

回承辦股書記官附卷，並請其於「具保登記簿」

上簽收。本件「被告具保責付辦理程序單」上部

分時間欄位，可能因承辦法警過於倉促致未登載

完善即繳回承辦股書記官附卷。本院為防範上開

情形再度發生，增訂查保法警於辦保完畢將所有

查保文件繳回承辦股書記官附卷前，先送法警長

查核之機制。 

(十二)司法院刑事廳九十八年十一月六日廳刑三字第

0980022468 號函高雄地院略以： 

１、按「對於送入戒護場所之被告或少年，應先檢查

其身體有無攜帶違禁品或藥物等」應係「臺灣高

等法院暨所屬各級法院法警執行職務應行注意事

項」第二十一點「輪值羈押被告候審室之法警，

應注意事項」項下第四款第五目所規定，則依該

規定所實施檢查身體之被告，應係指在強制刂下

之被告，本件被告未遭羈押，僅在諭知候保中，

應無該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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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上開規定，亦未明定實施檢查係得命被告褪去衣

服及檢查肛門，本案相關人員執勤，顯有違失，

是否應予究責及貴院有何具體改善措施，來函未

詳為說明。 

３、所稱因被告情緒不穩定，為安全戒護始施以手銬，

是否符合上開注意事項第二十三點第十款後段之

必要性，並報告法警長，來函未予說明。 

４、離職員工，在職期間有獎懲事由，依銓敘部九十

五年六月九日部法二字第 0952643846 號函釋，仍

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５、依本案「具保責付辦理程序單」所載法官諭知時

間為上午十時，法警查保完畢時間為上午十一時

一分，並未記載釋放時間，有無陳訴人所陳至下

午一時始放人之情，亦請敘明。 

(十三)高雄地院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雄院高文字第

09800044153 號函司法院刑事廳略以： 

１、司法院刑事廳所指「對於送入戒護場所之被告或

少年，應先檢查其身體有無攜帶違禁品或藥物等」

應係「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各級法院法警執行職

務應行注意事項」第二十一點「輪值羈押被告候

審室之法警，應注意事項」項下第四款第二項所

規定；其第二十一點第四款第一項第五目規定為

「受看管處分者應安置於看管室」，此係指庭訊中

有妨害法庭秩序或其他不當行為者，法警應承審

判長或法官之命令，禁止其進入法庭或命其退出

法庭，必要時命法警看管至閉庭時，惟本件被告

係被審判長諭令交保候傳，依第四目規定：「庭訊

後經裁定諭知具保、責付者應安置於候保室」，所

引用之規定似非相符。 

２、本件被告庭訊後審判長諭令以新台幣三萬元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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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刻起，應屬受強制處分之被告，依法警執行

勤務應行注意事項第二十一點第四款第一項第四

目：「庭訊後經裁定諭知具保、責付者應安置於候

保室」，第二十三點第十款後段：「庭訊後，經諭

令收押、還押、收容、繼續收容或具保或責付之

人犯或少年，應即帶交羈押候審室或候保室看守」，

法警依此規定將被告帶往候保室安置。 

３、法警執行職務應行注意事項第二十一點第四款第

一項：「下列人員應分別安置於規定之場所相互隔

離，不得有任何接觸」。第一目：「人犯與少年應

依性別、年齡嚴予隔離」，第二目「少年應安置於

少年收容室」，第三目「通緝、拘提到案之被告或

受檢察官聲請羈押者，應安置於候訊室」，第四目

「庭訊後經裁定諭知具保、責付者應安置於候保

室」，同款第二項：「對於送入戒護場所之被告或

少年，應先檢查其身體有無攜帶違禁品或藥物等」，

依上述規定之條項排列，可知羈押候審室、候訊

室、候保室均為法警執行候審戒護勤務之戒護場

所範圍。法警對進入戒護場所之被告執行檢查身

體，係依規定辦理，況前述規定所指檢查身體，

並未明確規範如何執行檢查，本件法警依其認知

執行檢查身體而命被告褪去衣服及檢查肛門等情

節，或有違反比例原則，但似尚難謂違反規定。 

４、本院聞此事件，對法警執行搜身之方式已加以督

改進，並由書記官長、法警長於法警勤教中宣應

視個案情形執行必要搜身，且應注意比例原則。 

５、法警執行職務應行注意事項第二十三點第一款後

段「當庭裁示具保責付者，帶交候保室過程中，

於有必要時，得施以適當之戒具，並報告法警長」，

本件庭訊後審判長諭令被告以新台幣三萬元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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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庭法警請其前往候保室候保時，被告不願意配

合前往，並要求審判長其不願交保，願與對造和

解，但未獲審判長同意，法警依審判長指揮執行

公務請被告配合前往，被告再度不願配合，具情

緒不穩定幾近失控狀態，值庭法警依當下情況判

斷並防止意外情事發生，依規定於必要時施以適

當之戒具，將被告上手銬帶交候保室看守，並向

法警長口頭報告。 

６、被告之具保人前來辦理具保手續，查保法警受理

後核對身分證件開立繳款通知書並登記於具保責

付登記簿，係法警查保完畢時間，具保人持繳款

通知書到收費處繳款後，查保法警再檢附收據及

相關資料送法官批示後，將被告釋放，並於被告

新收登記簿簽名及記載釋放時間，本件被告釋放

時間為當日上午十一時五十五分，具保責付程序

單上未記載被告釋放時間，係查保法警疏忽漏未

登載所致，並無陳情人所稱延滯至下午一時許再

放人等情事。 

(十四)司法院刑事廳九十九年四月二日廳刑三字第

0990005755 號函高雄地院略以： 

１、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本案發生時應適用九十

六年三月二十七日頒行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各

級法院法警執行職務應行注意事項（下稱注意事

項），係針對法警勤務內容分定章節，包括：壹、

總綱，貳、送達，參、解送人犯及少年，肆、候

審戒護，伍、值庭，陸、具保責付，柒、拘提，

捌、搜索扣押，……等勤務，各有應遵循之規範，

不容混淆。本件陳訴人經庭諭三萬元交保辦理具

保程序自應適用上述注意事項陸、具保責付之規

定，與肆、候審戒護之規定無涉，而有關具保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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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規定並未賦予對候保人搜身檢查之權限。 

２、按注意事項：肆、候審戒護第二十一點規定「輪

值羈押被告候審室之法警，應注意下列事項：（一）

輪值羈押被告候審室之法警，應將當日提庭之人

犯或少年，登入刑事被告（少年）羈押（收容）

登記簿，以備值庭法警簽提，並應按日將處理情

形登載「候審人犯處理登記簿」，報由法警長層報

院長查核。……（四）人犯或少年送入羈押被告

候審室前，應先檢查其身體有無攜帶違禁品或藥

物等，尤其對於新收或庭訊完畢還押之人犯或少

年，更應特別注意搜身。……」，是由「當日提庭

之人犯或少年」、「人犯或少年送入羈押被告候審

室」、「新收或庭訊完畢還押之人犯或少年」等用

語，可知上述羈押候審室所安置者，係專指經拘

提、逮捕到案之少年及被告、或已諭知收容或羈

押處分之少年及被告。申言之，即指人身自由已

受強制拘束處分者而言，其未予拘提、逮捕、收

容及羈押者，自不包括在內。 

３、再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項規定：「管束

羈押之被告應以維持羈押目的及押所秩序所必要

者為限」，對已受拘束自由處分之人，因維持拘禁

處所秩序及安全之必要，始有對之施以戒護管束

之權限。準此，注意事項第二十一點（四）既屬

維護上述羈押候審秩序，所設之安全戒護規定，

其適用之對象，僅指人身自由已受強制處分之少

年或被告而言，不包括人身自由未受強制處分之

少年或被告至明。因之，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

乃有羈押之原因，而無羈押必要時，所為免予羈

押之替代處分。被告因傳喚自行到場，於庭訊時

經法官諭令交保，除有不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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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之情形，經法官諭令收押外，在此之前，尚難

謂被告人身自由已受強制處分。 

４、依「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被告責付要點」第五

點後段規定，被告（未使用人犯用語，應指上開

受拘禁處分之被告）陳明頇外出覓保時，法院猶

得指派法警陪同前往，且原則上不得以戒具束縛

其身體，遑論於院內候保期間得任意施以戒護處

分，縱認暫置於候保室亦然。益徵注意事項第二

十一點第四款關於戒護處所搜身規定，僅適用於

已受羈押強制處分之被告，並不及於因傳喚而自

行到庭經當庭諭令交保，尚未受人身自由拘束之

被告甚明。貴院法警執勤時，未予區別陳訴人尚

未受人身自由強制處分，徒然以候保室即屬「戒

護處所」，逕依上開注意事項肆、候審戒護第二

十一點第四款規定，對陳訴人施以搜身檢查，於

法似有未符。 

(十五)高雄地院九十九年十月八日雄院高文字第

0990003021 號函司法院刑事廳以： 

１、本案發生時施行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各級法

院法警執行職務應行注意事項」（下稱注意事項）

肆、「候審戒護」第二十一點（四）「羈押被告候

審室」之適用範圍，究何所指？是否及於經傳喚

到庭，法官當庭諭知具保責付之被告？似有未明。

惟該被告既經法官諭知交保，於法官諭令得離去

前，其行動自由應受限制，而應在候保室內甚明，

不容任意離去，故候保室應屬戒護場所，灼然甚

明。 

２、為防範不容任意離去之被告脫逃或自殘，自應檢

查其身體有無攜帶違禁品或其他足生危險。注意

事項第二十一點（四）於九十八年一月二十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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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後，將原僅規定之「羈押被告候審室」，細分為

「少年收容室」、「候訊室」、「候保室」、「看管室」

等，並規定：「對於送入『戒護場所』之被告或少

年，應先檢查其身體有無攜帶違禁品或藥物等，

如有脫逃、自殺、暴行或其他擾亂秩序行為之虞

者，報請法官同意後，得施用適當戒具」，足見修

正前之「候審戒護」、「羈押被告候審室」係一廣

泛、概括之用語，並非單指羈押被告之候審室，

而應解釋為凡進入戒護處所者均有適用。實難以

修正前之規定未記載「候保室」，即謂送入候保室

之被告無頇接受身體檢查，否則焉會在高度保護

人權之現今，修正前開注意事項，將候保室、候

訊室、看管室列入戒護場所。從而高雄地院法警

依修正前注意事項第二十一點（四）規定檢查，

自屬合法。 

３、高雄地院法警於本案發生前一年之九十五年六月

八日，對於經警員拘提到院之被告於送入候訊室

前，實施安全檢查，而從其肛門內查出海洛因，

曾經臺灣高等法院以九十五年十月十八日院信人

二字第 0950006257 號令嘉獎二次，益證身體安全

檢查之對象於注意事項修正前，並非限於送進羈

押被告候審室之在押或諭知收押之被告，甚為明

確。於敘獎一年後之本案，高雄地院法警對於送

進戒護場所「候保室」之被告施以身體檢查，自

難謂違規定，否則若對本件安全檢查之法警予以

非難，法警於執行職務時將無所適從。 

４、修正前注意事項陸，雖就「具保責付」另有規定，

然查其規範內容係規定辦理具保責付時應遵守

之程序及應注意之事項，與「候保室」戒護場所

之安全維護無涉，自無援引該「具保責付」規定，



20 

 

而謂送入候保室之被告毋頇接受安全檢查。 

５、本件法警係依法執行安全檢查，縱然檢查手段尚

可斟酌，但修正後之注意事項第二十一點（四）

仍未指示法警執行方式，似難苛求基層法警於修

正前即能自行判斷；高雄地院考績會於九十九年

八月十六日審議，亦因上開事由，認相關人員不

予懲處。 

(十六)綜整上開司法院刑事廳與高雄地院歷次函文，其

重點與爭議如下： 

１、陳訴人前未受羈押、逮捕或拘禁，因法院傳喚自

行到場審訊，經庭訊後法官當庭諭令交保，於值

庭法警帶往候保時，法警認陳訴人有抗拒情事，

乃當場上銬帶往戒護區，並由某女性法警（因事

情經過已歷二年，無法確定當日究係法警歐宜蓁

或鍾麗雪，而陳訴人亦不欲指認）於戒護區內令

陳訴人脫衣及蹲下以作身體、肛門檢查，對此高

雄地院歷次函文均未加否認，上情認屬實在。 

２、現行「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各級法院法警執行職

務應行注意事項」(下稱現行注意事項)，係為九

十八年一月二十日修正；而本案中陳訴人被上銬

及身體檢查係發生於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故應適用九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頒行之「臺灣高

等法院暨所屬各級法院法警執行職務應行注意事

項」(下稱九六年注意事項)。 

３、有關本案法警對候保室被告執行身體檢查之依據，

是否可援引注意事項中之肆、『候審戒護』章第二

十一點（四）之規定乙節，司法院刑事廳及高雄

地院對上開問題之前提「經諭令具保而送入候保

室之被告，是否其人身自由已受強制處分？」與

「候保室是否屬注意事項所稱之戒護場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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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意見則有歧異，因而對前開問題所採立場亦有

不同。 

三、本院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約詢唐照明法官之詢

問筆錄： 

李委員：何時任法官？是否有在高雄地院服務期間審

理本案？目前擔任何職務？ 

唐照明：我是文化大學畢業，司法官 35 期，96 年在

高雄地方法院。目前十一職等，高雄高分院

刑庭法官。 

李委員：你在審理本案是候補還是實任？ 

唐照明：當時應該算實任，九職等要升十職等，應該

是 97 年 1 月升十職等。 

李委員：請說明一下本案情形。 

唐照明：本案有三個庭期，九十七年我有一個書面意

見，大致上都如該說明。本案是一個交通案

件，對這種簡易案件一般是不開庭的，但如

簡易判決判了，就沒有撤回告訴的機會。我

的想法是，大家如果對事實不爭執，那又有

保險，盡量好意勸和解。本案是我請助理打

一個電話去請兩方，來了我們法庭調解調不

成，本案是當事人想法有特殊的點，所以調

不成。我的想法是，看了和解委員的調解的

想法，好像還有和解希望。本案當事人被告

當庭有指摘說單據造假，當時看來是沒有希

望，但經我花了一段時間勸諭，且被告亦不

爭執事實，保險公司也有意願賠償，本案的

和解條件是極好的，故我在 96 年 10 月 18

日就訂了一個庭期。當然在警詢筆錄，本案

是在三月份就發生了，但在警詢及檢詢時，

被告調解都沒到，所以我就想把事情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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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和解完有些法官就候核辦了，但我不喜

歡這樣做，要確實看到當事人拿到錢，也撤

回告訴，使雙方都有所保障，這樣才落幕。

在第二次開庭時，因和解沒成，我再去問原

因，結果是因為被告不和解。我歷來判決，

從來沒有因被告不和解我令他交保的，但是

本案是因為被告有對告訴人言語去做一些

口頭言語傷害的情事，且被告在外面也不處

理，一方面在法庭說要和解，結果出去又要

去找一些方式來…。我想法是不和解沒關係，

但是最起碼不要去二度傷害，例如說死要錢，

作假等等這些言語。第一次開庭是很簡單的

詢問。 

李委員：你開庭時，看被告所述，她有主張無罪，是

有作無罪抗辯嗎？ 

唐照明：這部分因為我們庭訊筆錄記載很簡略，是要

看庭訊光碟。本案是沒有鑑定的。 

李委員：這個案子看起來是否被告不願和解？她在警

詢裡面，她主張沒有過失，她會不會認為這

樣法院還要她和解，她當然不高興。 

唐照明：其實這個都有錄音，至於說我這個諭知妥不

妥這個有討論空間。 

李委員：你整個案子沒有去調查有無過失？ 

唐照明：我是看卷後，就認定了其實是有過失。她停

車在巷子裡，不是可以停車的地方，依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是不得停車的，這個

是路權的一個觀念，最主要是她開車門的動

作，沒有注意旁邊的情況，是有過失。而且

從開庭錄音來說，她是沒有爭執有過失這部

分。我當時的認定只是這樣，怎知交保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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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個流程，變成這個樣子。 

李委員：你第二次開庭令她交保的原因是因為被告態

度不好？ 

唐照明：我是認為被告的言語有超過她的防禦權了，

她還會對法官頂一句，你會這樣判嗎，所以

最主要是因為她的態度，以她的態度是和不

成的。她的那種言語，像那個醫院的診斷證

明是阮綜合開的，也是有名的大醫院。就連

她的保險公司人員，都對她有一定的…看法

還是怎樣。所以我才會問保險公司人員，是

不是和解不成，是因被告有特殊的看法，這

個庭訊筆錄有記載。 

李委員：不願意和解你為何不判決？ 

唐照明：因為被告又有來說，她有意願和解。 

李委員：她已經被諭令交保過了，是否因她心裡受壓

刂所以才願和解？ 

唐照明：聽庭訊光碟，被告的真實言語態度才能知道

她的口氣。 

李委員：告訴人傷害部位有變動，這部分你有沒有調

查？ 

唐照明：因為事故 3月發生，到了開庭都已經 10月了，

所以當庭沒有看到。 

李委員：常識判斷上，如果被告沒做錯事，當然會有

氣，她是否有過失？ 

唐照明：我的判斷是有過失，最多是告訴人與有過失。

且本案中保險公司願意全額理賠，這個條件

我處理過的案件是很少。 

李委員：本案為何曾女士單據沒提出？只有提出診斷

證明？ 

唐照明：是只有診斷證明，但我有問未提出單據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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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是誰，今天如果是告訴人單據拿不出來，

那當然告訴人有責任。譯文會比較清楚，我

想單據不至於有偽造的情況，經詢問保險公

司人員孫先生，我是做這樣的認定。 

李委員：我假如說我真的沒有犯罪，我期待是法官搞

清楚，但法官一直要我和解，會不會有這樣

情況？ 

唐照明：本案不會有這樣情況，因為保險公司已經願

意賠全額，所以我才想要把她們調得很好。 

李委員：如果當庭作和解筆錄，可以強制執行，那你

為何一定堅持錢給完了，才來撤回？ 

唐照明：因為對告訴人沒有保障，和解筆錄寫完了就

出去，會有風險，告訴人不一定會有拿到錢，

第二個被告的保險公司後續理賠程序如沒

有作好，結果不願意賠得像和解筆錄那麼多，

也會有後續問題。 

李委員：如果告訴人拿到錢不撤回，那不是對被告保

障不足？ 

唐照明：這個情況我是沒有碰過，但是我會在筆錄上

確認告訴人要來撤回，縱使不撤回，法官還

是有裁量，相較之下，這樣風險比較低。 

李委員：交保的法律要件是什麼？ 

唐照明：被告經訊問，犯罪嫌疑明確，無羈押必要，

這樣酌情來諭知交保。 

李委員：你覺得被告有逃亡、串供等事實嗎？ 

唐照明：我覺得被告有犯罪事實，第二個是被告在處

理情形上，有點要規避訴訟程序的訴追。 

李委員：你給本案被告交保的理由是？ 

唐照明：就是第一個被告犯罪嫌疑重大，第二個被告

有要規避訴訟程序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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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員：這不算是羈押原因，當然這是你審判的認定，

但是你到底是用逃亡、串供、重罪那一款來

作為原因？ 

唐照明：我是解釋在第一款，規避訴訟程序上。 

李委員：你做法官後，所審理的案子，就交通事故的

過失傷害案件，有交保的情況有沒有？ 

唐照明：沒有。 

李委員：你在第三次開庭的情況，請呂女士出去，你

向孫先生及黃小姐說：「給她一個警惕」是

什麼原因？(提示逐字稿) 

唐照明：因為第三次，我是在…以一種方式讓保險公

司的人有一點心裡上的補償。 

李委員：被告被當庭上銬你是否知情？ 

唐照明：這個我不是很清楚，或許在法警帶的過程有

什麼情況。因為過了很久，我不記得當初發

生什麼情況。 

李委員：將被告當庭上銬是否合理？ 

唐照明：我覺得有很大討論的空間，因為這個實在很

少見。但我絕無說指揮法警去對她做一些什

麼行為。 

李委員：交保後，被告要脫光衣服檢查你是否知情？ 

唐照明：坦白說，在這件事情發生前，我不知道。 

李委員：當事人態度不好或許是事實，但是處理方式

顯然有問題，司訓所走廊上掛有王守仁所述，

不因當事人言語而起怒心或喜心，你是否瞭

解？ 

唐照明：做的不好的，我想我會調整，盡量做的更完

善，在往後交保時，我會注意在交保後的程

序上。 

李委員：你這個交保的要件，明顯是和法律要件不合



26 

 

的？ 

唐照明：我接受指正，只是我想法上並沒要去處罰她，

只是想說她是有規避訴訟程序的情形。本案

審理的這個過程上，書記官吳智媚她也全程

經歷，這個陳情人當時在事前聯絡的態度不

錯，但反而事後也對書記官有質疑。 

錢林委員：你要確保錢要拿到，交通事件做到這樣子

是不多，可是因為你這樣做，惹來後續這樣

的情形，是等於給你一個教訓，在本案交保

的要件，你有一點過分牽強。當然你要讓告

訴人拿到錢，是好事，但說不定對當事人會

多此一舉。你應該知道她是銀行的十四職等

襄理嗎？ 

唐照明：這個我不曉得，是事後才知道。 

錢林委員：你可以稍微問一下吧，主要也是確認被告

可有資刂拿出錢來賠，也可以審酌被告是否

有交保的必要。其實我也覺得法官依法判決，

也不一定要做到說如此兼顧，當然這是一件

好事，但在處理上就比較不妥當。 

唐照明：這個我會做為一個警惕。 

李委員：黃○○是曾女士的什麼人？ 

唐照明：這個大概是親友，但是不清楚。 

李委員：你看這兩個人的經歷，曾女士及黃○○的背

景差非常多，會不會真的有異常情事？第三

次開庭為何曾女士沒到？ 

唐照明：庭訊中有電話聯絡，我想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李委員：你這個案件有無受到懲處？ 

唐照明：目前是沒有。處理到現在這樣，也給我一些

警惕，我現在辦和解上，也會更加小心。 

李委員：你在第二次開庭時，具保你特別說要看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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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才放？ 

唐照明：我每一件都會這樣做，因為有時候保不出來

要降保，或是說法警錢是否有收到，或是有

侵占等，我每一件都會這樣做。當然會讓她

認為說每一件事情都是我指使的，會造成這

樣的誤解。我辦了這麼多案件，其實這個案

子也讓我很自責。 

李委員：你是在生氣嗎？ 

唐照明：我不否認我有動怒。 

李委員：做法官的權是很大的，你覺得被告有問題，

你讓他交保，但是要法律要件符合，你不能

說就這樣給他一點懲罰，這個將來要注意。 

唐照明：我會再多加注意。 

四、法院法警對經法官當庭諭令具保之被告，於帶交候保

室辦保時，是否施用戒具之規範及實際運作情形： 

(一)相關規範及司法機關之說明： 

１、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各級法院法警執行職務應行

注意事項  

(１)現行注意事項陸、具保責付第二十三點對法警

值庭應遵守之規定，其中第十款後段：「當庭裁

示具保責付者，帶交候保室過程中，於有必要

時，得施以適當之戒具，並報告法警長，途中

嚴禁其親友尾隨或遞送違禁物品。」 

(２)惟上開文字係於九十八年一月二十日修正該

注意事項時增訂，於九六年注意事項中並無就

法警對當庭裁示具保責付之被告，於帶交候保

室途中得施以戒具等類似規定。 

２、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被告具保責付要點(九十

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修正)第五點後段規定「被告陳

明頇出外覓保或受責付人時，得指派法警隨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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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注意戒護，以防脫逃。如非有脫逃之虞時，

不得以戒具束縛其身體。」故被告有出外覓保必

要，且有脫逃之虞時，法警方得施以戒具。 

３、司法院刑事廳九十九年十一月五日廳刑一字第

0990025310 號函查復本院稱，法警戒護被告赴候

保室過程中，因被告仍有脫逃之虞，故依現行注

意事項第二十三點第十款後段，必要時戒護法警

得視當時具體個案情狀，本於權責審慎判斷是否

施以戒具，且應合乎必要性及比例原則。又無因

應現場各種突發狀況，多由執行職務之法警視個

案情狀，現場判斷何時施用何種戒具，並報告法

警長及長官。 

４、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九年十一月四日約詢補充書面

稱，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之二規定，法官

所為具保、責付之目的係為促使被告於日後能順

利到院接受審判，確保刑事審判程序之進行，屬

羈押之替代手段，仍使其負擔法律上義務（例如

出具保證書、保證金或覓妥受責付人）；另按「法

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被告具保責付要點」第五點

後段規定，明確指出外出覓保時，應有法警隨同

戒護，於必要時得施以戒具束縛身體，更遑論被

告因傳喚自行到場，經法官當庭諭令交保者，於

辦理交保手續未完成前，其人身自由仍頇受相當

限制。先前曾發生因覓保無著致情緒失控，而有

自殘、攻擊等情事，故認於辦保程序未完成前，

尚屬受法院強制處分之被告。 

(二)實際執行情形： 

１、依本院九十九年十一月四日約詢臺灣高等法院院

長楊鼎章、法警長陳長庚及高雄地院院長高金枝

等人得知，不論現行注意事項修正前後，執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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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均係對被告以上銬為原則，約詢筆錄相關詢答

如下： 

李委員：本案被告在法庭上被上戒具，這個是正

常作為嗎？ 

陳法警長：目前作法是對具保責付的，必要時可

以上戒具，這是 98 年修正的規定。如

果是年老、身弱的就不上銬。 

李委員：一般的都要上銬？ 

陳法警長：因為法官諭令具保責付後，就是受強

制處分，就會上手銬。 

李委員：一天具保大概有多少案子？一個月多

少？ 

陳法警長：高本院大概一個月十來個。 

李委員：那地院就是每月百來個？ 

高院長：其實是交保就會上銬，原則上就是上手

銬，例外才不上，事實上執行就是如

此。 

李委員：98 年修正前是統統上銬嗎？ 

陳法警長：這個是因為當時沒有規範。 

高院長：我是講事實上的情況。以前是原則上都

上手銬，例外年紀大的，身弱的才不上

銬。 

楊院長：修正前的注意事項沒有規定是否上銬。

98 年修正才規定必要時上銬。 

高院長：在早期就是原則一律上銬，視狀況才不

上銬。 

陳法警長：我們實務上還是有一些特殊的案例，

人權及安全都要顧及。 

李委員：我問一下唐照明審判長，有無逾必要程

序當庭諭知交保，上銬是法警決定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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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長決定？ 

高院長：我聽過錄音，是法警決定。我當過審判

長，法警在聽到交保就準備上銬。 

陳法警長：98 年修了後，有一些例外不銬，所以

原則上還是上銬的，因為沒有辦保完。 

２、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各法院九十四年至九十九年

十月止，刑事被告具保人數統計表（見附表一）。 

五、法院法警對進入候保室之被告，是否進行身體檢查及

檢查之項目、方式，相關規範及實際執行情形： 

(一)相關規範及司法機關之意見： 

１、九六年注意事項 

第二十一點：「輪值羈押候審室之法警，應

注意下列事項：…（四）人犯或少年送入羈押被

告候審室前，應先檢查其身體有無攜帶違禁品或

藥物等，尤其對於新收或庭訊完畢選押之人犯或

少年，更應特別注意搜身。」 

２、現行注意事項 

九十八年將第二十一點修正為：「輪值羈押

被告候審室之法警，應注意下列事項：…（四）

下列人員應分別安置於規定之場所相互隔離，不

得有任何接觸：…4、庭訊後經裁定諭知具保、

責付者應安置於候保室。…對於送入戒護場所之

被告或少年，應先檢查其身體有無攜帶違禁品或

藥物等，…」 

３、「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各級法院法警訓練管理與

戒護作業應加強注意事項」(八十年二月二十五日

發布)：第貳、人犯提解戒護…三、候審室之戒護…

（三）：「人犯提解進出候審室，應先檢查其身體

與物品，查察違禁品。負責押解之法警，應協同

戒護至人犯搜檢完畢送入舍房後始得離去。」 



31 

 

４、本案發生時，對進入候保室之被告檢查身體之規

定： 

本案發生於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應適

用九六年注意事項，惟司法院刑事廳及高雄地院

對於法警對候保室被告執行身體檢查之依據，是

否可援引九六年注意事項中，肆、『候審戒護』

章第二十一點（四）之規定乙節，所持意見則有

歧異，綜整歷次函文重點如下： 

(１)司法院刑事廳認定本案不應適用檢身規定之

理由略以： 

<１>九六年注意事項即針對法警勤務內容分定

章節，不容混用。本案自應適用上述注意事

項「陸、具保責付」之規定，與「肆、候審

戒護」之規定無涉，而有關具保責付規定並

未賦予法警對候保人搜身檢查之權限。 

<２>再依九六年注意事項「肆、候審戒護」所使

用之用語，均係「人犯或少年」，可知羈押候

審室所安置者，係專指經拘提、逮捕到案之

少年及被告、或已諭知收容或羈押處分之少

年及被告，即指人身自由已受強制拘束處分

者而言，其未予拘提、逮捕、收容及羈押者，

自不包括在內。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乃

有羈押之原因，而無羈押必要時，所為免予

羈押之替代處分。被告因傳喚自行到場，於

庭訊時經法官諭令交保，除有不能具保、責

付或限制住居之情形，經法官諭令收押外，

在此之前，尚難謂被告人身自由已受強制處

分。 

<３>復依「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被告責付要點

」第五點後段規定，被告（未使用人犯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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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指上開受拘禁處分之被告）陳明頇外出覓

保時，法院猶得指派法警陪同前往，且原則

上不得以戒具束縛其身體，遑論於院內候保

期間得任意施以戒護處分，縱認暫置於候保

室亦然。 

(２)高雄地院認定本案仍應適用檢身規定之理由

略以： 

<１>九六年注意事項肆、「候審戒護」第二十一

點（四）「羈押被告候審室」之適用範圍，究

何所指？是否及於經傳喚到庭，法官當庭諭

知具保責付之被告？似有未明。惟該被告既

經法官諭知交保，於法官諭令得離去前，其

行動自由應受限制，而應在候保室內甚明，

不容任意離去，故候保室應屬戒護場所，灼

然甚明。 

<２>再依九十八年修正後之現行注意事項規定，

將原僅規定「羈押被告候審室」細分為「候

保室」、「候訊室」等，且規定對於送入「戒

護場所」之被告及少年，均應檢身，足見 96

年注意事項所定之「羈押被告候審室」係一

廣泛之用語，實難以修正前之規定未記載「

候保室」，即謂送入候保室之被告無頇接受身

體檢查，否則焉會在高度保護人權之現今，

修正前開注意事項，將候保室、候訊室、看

管室列入戒護場所。從而高雄地院法警依修

正前注意事項第二十一點（四）規定檢查，

自屬合法。 

５、司法機關於九十八年注意事項修正後，法警就候

保室被告是否需檢查身體，及檢查之項目及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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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臺灣高等法院查復本院約詢補充書面，認為現

行法警應執行檢身及檢身之項目略以： 

<１>法院之戒護場所(即戒護區)之設置係為確

保訴訟審判程序進行及維護受戒護人之安全

與秩序，其包含羈押候審室、少年收容室、

候訊室、候保室、看管室等。按監獄行刑法

第十二條「受刑人入監時，應檢查其身體…」

、羈押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被

告入所時之程序如下：…三、檢查被告身體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各級法院法警執行

職務應行注意事項第肆、候審戒護第二十一

點（四）「…對於送入戒護場所之被告或少年

，應先檢查其身體有無攜帶違禁品或藥物等

…」及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各級法院法警訓

練管理與戒護作業應加強注意事項第貳、人

犯提解戒護第三點羈押候審室之戒護第 3 項

「人犯提解進出羈押候審室，應先檢查其身

體或物品，查察違禁品。」，故為保護被告及

法庭成員之安全，以免有不法之侵害。不論

少年或被告，新收與否，均應依上開規定施

與必要之檢身，以維安全。 

<２>被告無論是拘提、逮捕、通緝到案或自行到

場者，不分罪之輕重與否，皆有其潛在之侵

害與危險。關於檢身之項目及規範為何，不

應以所犯罪行之輕重為標準(例如台北市中

山分局大直派出所員警因嫌犯所犯為要圔堡

壘法之輕罪，而疏忽未加以搜身，竟遭嫌犯

以預藏之尖刀刺殺二十餘刀慘死之情形)，而

應視被告是否為原在押而論。如係原在押身

分者，因其於監所至法院提解過程中，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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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嚴格檢身，應無安全疑慮，如無與外界

接觸，基於人權之保障，應無再次檢身之必

要。因傳喚自行到場者，雖經法官當庭諭令

交保，惟尚未經過檢身程序，無法確認其身

上所攜帶物品是否具有危險性，對於其與執

勤人員安全之威脅更勝由其他機關移送者。

因此其檢身之程度雖非與一般人犯在監所時

相同，但基於安全考量，仍有施以檢身之必

要。惟於檢身時，應注意執行技巧及比例原

則，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盡量以目視及拍

搜並配合手握式金屬探測器為主。身為第一

線執勤人員對於本項執行細節與程序，應具

備基本的認知，各機關應善盡宣導及教育的

義務，以維人權保障並達安全戒護之目的。 

(２)司法院刑事廳九十九年十一月五日廳刑一字

第 0990025310 號函查復本院略以： 

對於檢查之詳細項目及標準程序，現行注

意事項尚無規定。惟衡酌命具保被告進入候保

室交法警戒護時，檢查其有無攜帶違禁品或藥

物，雖以戒護安全為考量，無論被告犯罪類型、

涉案刑度或前科紀錄，均有一定之潛在危險，

但仍應依候審、候訊、候保不同性質，而異其

戒護強度及措施，從而，被告如原屬在押，因

其於監所至法院提解過程中，業經多次檢身，

如無與外界接觸，基於人權保障，大多無再次

檢身之必要。如被告原非在押，則是否檢查及

如何檢查，應視個案情形決定，似無法與一般

候審羈押人犯相提並論，然遇急迫性危險或有

明顯不法行為時，基於安全考量，仍有施以檢

查之必要，惟應注意執行技巧、必要性並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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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原則。  

(二)法院法警對進入候保室之被告，實際所為檢查身體

之項目及方式 

１、本案中之執行方式-命被告裸身並蹲下咳嗽作肛

門檢查 

(１)高雄地院對陳訴人所指陳之檢查方式，即裸身

蹲下咳嗽作肛門檢查，於歷次函復司法院刑事

廳之函文中均未否認，並經本院約詢高雄地院

法警長及當時任職之二位女法警，均表示案發

當時及以前，均一律以此方式執行檢身。 

(２)因距案發時，已歷時近三年餘，二位女法警均

表示對是否有執行本案之檢身，不復記憶而無

法確定，復經高雄地院書記官長及本院電話詢

問陳訴人，其表示係一瘦小、黝黑而長髮之女

警檢身，惟並不欲出面指認，且不欲對二位女

法警追究。 

(３)據當時任職之女法警歐宜蓁九十九年十月八

日提供之書面說明則稱：渠曾在高雄地院任職

4 年(於 97 年年初調職)，當時高雄地院對女性

被告檢身，均為脫光衣服檢查，檢身之地點是

在副主管的辦公桌旁的小房間，檢查完畢再將

被告交由羈押被告候審室的值勤人員。 

(４)復據當時另一任職之女法警鍾麗雪書面說明( 

高雄地方法院書記處九十九年五月十一日電話

紀錄之說明)表示：因高雄地院硬體設計，候保

室係在羈押候審室內，即在戒護區內。法警長

特別在勤前教育三申五令要求，凡進入羈押候

審室之人，除鑑定人、證人外，其餘均頇經確

實檢身完始可進入，而搜身之項目及尺度，從

來都沒有主管人員告知，均係由學姐經驗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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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候審戒護被告安全檢查注意要

點(九十九年六月五日制定實施) 

(１)為使本院法警正確執行新收被告及庭訊後諭

知交保、責付者之安全檢查勤務有所依循，制

訂本注意要點。 

(２)輪值候審戒護法警接收新收被告或庭訊後諭

知交保、責付之被告，於送入戒護場所之候訊

室、候保室前，應檢查其有無攜帶違禁品、危

險品、藥物或其他有危害身體或安全秩序之虞

之物品，執行安全檢查之方法，應視個案之需

要為之，並應符合比例原則。 

(３)執行安全檢查時，應注意被告所著衣物之領、

袖、襟、口袋及縫綴處，如疑有危害身體或安

全秩序之物件藏匿其內，應請其自行拿出，如

無法拿出，得解縫檢查之。 

(４)對於所犯為毒品或重大案件之被告，有事實足

以懷疑其身體私密處藏匿毒品或其他危險物品

者，應請其自行拿出，如拒絕時，得檢查其私

密處。 

(５)輪值候審戒護法警執行安全檢查前，應先核對

被告年籍資料、涉犯案由，安全檢查完畢後，

於被告新收簿簽名。 

(６)被告為女性者，應由女法警執行安全檢查。 

(７)本注意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法警執行職務應行

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８)本注意要點，經奉  院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３、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各法院法警對候保室被告檢

查項目表（見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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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調查意見： 

本案係陳訴人陳訴，陳訴要旨略以：渠因車禍事件，

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九十六年度交簡字

第三五六七號審理，詎該院承辦法官唐照明竟於民國（

下同）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開庭訊問後，當庭諭令

陳訴人以新台幣（下同）三萬元交保，渠並遭留置三小

時及受不人道之待遇（當場為法警銬上手銬，並於候保

期間遭法警令脫光衣服身體檢查及蹲下檢查肛門等情事）

，侵害渠人權甚鉅，損及權益。經本院函詢司法院刑事

廳、臺灣高等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及調取相關卷證，

並詢問臺灣高等法院院長楊鼎章、法官兼書記官長邱瑞

祥、法警長陳長庚；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法官唐照明、

法警鍾麗雪；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法警歐宜蓁；高雄

地院院長高金枝、書記官長林妙妙、法警長黃文賢、書

記官吳智媚、法警呂進成等人，業經調查竣事，茲將調

查意見臚列如下： 

一、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法官唐照明於任職臺灣高雄

地方法院期間，審理該院九十六年度交簡字第三五六

七號案件，於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庭訊時，在無

任何事證顯示被告有法定羈押原因之情形下，當庭裁

定被告以三萬元交保，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

之二前段規定，違法事證明確。 

(一)按刑事訴訟法（下同）第一百零一條之二前段：「

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或第

一百零一條之一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

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故法

官命被告具保，既屬羈押之替代處分，仍需以被告

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或第一百零一條之一第一項

各款所定情形之一為前提要件，而上開條文所列各

款情形，即學理上所稱「法定羈押原因」，綜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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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１、法官經訊問被告後，認其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 

(１)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 

(２)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

犯或證人之虞者。 

(３)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罪者。 

２、法官經訊問被告後，認為犯第一百零一條之一第

一項各款所定之刑法上放火、強制性交、強制猥

褻、故意傷害、妨害自由、強制、恐嚇危害安全、

竊盜、搶奪、詐欺、恐嚇取財等罪，其嫌疑重大，

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者(第一

百零一條之一第一項)。 

(二)第查，高雄地院唐照明法官審理該院九十六年度交

簡字第三五六七號案件，於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

日庭訊時，當庭諭令陳訴人交保，該具保之理由，

依唐照明法官事後出具之意見書稱：「乃審酌被告

犯罪事實明確，基於個案情節所為之裁量，與被告

有無和解並無絕對關聯，被告有無和解意願，並非

審酌之重點」。然刑事案件之被告是否有法定之羈

押原因，縱屬法院認定事實之職權，且適用自由證

明法則，惟此法定羈押原因之認定尚非漫無限制，

依最高法院二十三年抗字第一○六號判例「…然所

謂有逃亡之虞，必頇事實上足認被告釋放後確有逃

亡之危險，並非漫無限制，祇頇被告犯罪嫌疑重大，

均可視為有逃亡之虞，而概予羈押」之意旨，除被

告犯罪嫌疑重大外，尚需有事實足認被告有虞逃、

偽滅或串證情形，方能謂被告有「法定羈押原因」，

不得僅以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即認有法定羈押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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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而需有可依據之事實，方足為此認定。如無

事實足認被告有法定羈押原因存在，此時亦不符第

一百零一條之二前段規定，法官仍不得逕命被告具

保。 

(三)次查，就本案卷證顯示之被告之職業、年齡、涉案

情節、證據及陳訴人於偵審出庭情形等一切情狀，

實無任何積極事證足以認定陳訴人有何「法定羈押

原因」存在： 

１、陳訴人所犯係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條第一項之過失

傷害罪，並非屬第一百零一之一第一項所列各款

之罪；又過失傷害罪之法定刑，依刑法第二百八

十四條第一項前段，若係輕傷，法定刑最高為六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縱屬同條項後段之重傷，法

定刑最高則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均非第一百零

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重罪情形。 

２、陳訴人當時已年逾六十六歲，車禍發生時被告亦

主動報警，於偵、審過程中，並未有傳訊無著或

逃亡之情形，檢察官亦未對其聲請羈押；且被告

之住所已陳報為法院所知，被告於九十六年十月

十八日及被諭令具保當日均出庭應訊，綜上觀之，

實難認定有逃亡或虞逃之事證存在。 

３、又本案係屬交通事故而生之過失傷害案件，所涉

當事人僅告訴人及其孫與陳訴人共三人，相關事

證亦經檢、警調查完竣，並因檢察官認定事證明

確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亦有唐法官事後出具之

意見書所稱「審酌被告犯罪事實明確」足憑；故

該案之案情確臻明確，證據亦屬完備，實難遽以

認定陳訴人「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

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四)對本案命具保時之情形，唐照明法官於本院詢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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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我不否認我有動怒」，亦於詢問時對本案具保

裁定未符法律要件乙節，表示「我接受指正，只是

想法上並沒有要去處罰她，只是想說她是有規避訴

訟程序的情形」，並辯稱命具保之理由係認為陳訴

人之言語顯超出合理之訴訟防禦權，陳訴人之言語

及行徑亦多次對告訴人造成心靈上傷害，且陳訴人

對和解與否，前後立場反覆，乃認定陳訴人有妨害

訴訟程序進行，並將具保之理由解為刑事訴訟法第

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虞逃情形云云。惟上開

辯解，實屬牽強： 

１、蓋被告是否願為和解，本有自由選擇餘地，縱被

告和解立場前後不一，如得作為羈押原因之考量，

不啻承認法官得以被告和解與否，作成羈押或具

保之判斷，顯不符最高法院二十三年抗字第一○

六號判例之意旨，亦與唐法官出具之意見書中所

載：「被告是否和解，並非審酌重點」自相矛盾。 

２、次就立法目的而言，避免影響訴訟程序進行，固

為羈押制度所設之目的，然被告和解之立場反覆

或言語無狀，尚非刑事訴訟法所明定之法定羈押

原因。立法者既於法律上明文規定，即已限縮審

判者對羈押或具保裁定之原因認定，以法律所明

定者為限，故不得再以法律以外原因，裁定被告

羈押或具保，否則「法定」二字即失其意義。 

３、另在判斷層次上，法官如欲裁定羈押被告，應先

認定被告有法定羈押原因，再判斷是否有羈押之

必要性，故法定羈押原因需先於有無影響訴訟程

序而為認定。質言之，縱依唐法官所認定，被告

有影響訴訟程序，惟此應屬「非予羈押顯難進行

追訴、審判或執行」所規範，係是否有羈押必要

性之層次，而是否得命具保，仍以「有事實足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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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有法定羈押原因存在」為前提要件，不可不

辨。 

(五)經查本案具保後之次一庭期，即於九十七年一月二

十四日開庭時，唐法官請陳訴人暫時離庭並關門，

於庭內向告訴代理人勸諭時，則有稱：「……上次

開庭，法官作了一些法律上的作為，當然就是要適

度要告訴她，你不和解沒關係，我說過不和解啦、

和解不成的案件多得很啦，有些可能金錢談不攏，

有些沒有錢等等很多，我想那孫先生也知道這處理

太多了，但是不能去用一種態度說，你不認錯就算

了，去有點看輕對方或是去羞辱，這對人家不太尊

重」、「法官給她的交保某程度就是對她犯後的一

個態度也好或等等，給她作一個初步的一個警惕」

等語，故該具保裁定之作成顯然有考量法律要件以

外之因素。且本案實查無任何積極事證可資認定陳

訴人有何法定羈押原因存在，唐法官於本院詢問時

亦未能提出合理之說明，亦對該具保裁定不符法律

明定之要件表明接受指正，故在本案並無事證可資

認定被告有法定羈押原因之情形下，唐法官仍裁定

被告交保，明顯違反第一百零一條之二前段規定，

足堪認定。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項、第二百二十

五條第二項規定，法院當庭所為之具保裁定應宣示

之，並告以被告裁定之意旨，又依同法第四百零四

條及第二百二十三條規定，該具保裁定既得為抗告，

並應告以裁定之理由。惟查，唐法官並未告知被告

裁定具保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當日訊問筆錄亦未

有所記載，該具保裁定顯違反法定程序。 

(七)人民因遭刑事訴追而受司法審判，值此惶惶不可終

日之際，多有立場反覆、情緒激動或言語無狀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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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如欲強求其帄和理性，勢所難能。法官受人民

付託，職司帄亭曲直之重責，縱審理案件遇有上開

情形，仍應慎思明斷，謹嚴從事，以究真實，並維

人權。法官之權責在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如認被

告應受法律制裁而為裁判，亦屬國家刑罰權之行使，

法律雖賦予審判者對被告為羈押、具保之權限，然

其目的係在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或證據之保全，以

達真實發現及人權保障；非謂審判者得違反制度設

計之目的，濫用此等權限，自行給予被告警惕或懲

罰，其尺寸分際，不容混淆。本院基於憲法所規定

之監察權，監督國家機關作為、職司公務人員風憲，

如審判者之行為有濫權違法侵害人民權益時，仍應

予導正，以維人民權益。 

(八)綜上，唐照明法官利用其具保權限，自行給予陳訴

人警惕之心態，殊不足取；其所為之具保裁定，不

僅難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之二前段等規定，

其行為亦已違反法官守則第四點「法官應勤慎篤實

地執行職務，尊重人民司法上的權利」及公務員服

務法第一條「公務員應…，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

職務」之規定。明儒王守仁曾言：「如問一詞訟，

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

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

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繁冗，隨意苟且斷

之。不可因旁之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

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頇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

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對案件審理，前人恭謹

敬慎若此，於現代人權保障之思潮下，更當如是，

職司審判者均應有所警惕，慎思用法，並時時以保

護人權、公帄審判為念。 

二、陳訴人指稱高雄地院審理本案之法官有更易，暨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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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由簡易程序改行通常程序，應行更新審判程序乙

節，於法尚難遽指有違誤。 

(一)查該案係依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而由高雄地

院以簡易程序審理，因簡易程序係以被告曾自白犯

罪，或被告犯罪事實明確，而經檢察官聲請或由法

官以該程序行之。簡易程序原則上雖屬書面審理，

但法官認有調查必要時，仍得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

四十九條第一項但書開庭訊問被告。前開條文所稱

「必要時」，依法院辦理刑事訴訟簡易程序案件應

行注意事項第一點，指對於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

處刑之犯罪事實，或其他與犯罪或科刑有關之事實

有加調查之必要者而言，並非行言詞辯論程序。因

此，除陳訴人否認自白犯罪且聲請調查證據，則法

院此時即應詳加調查以釐清是否適用簡易程序外，

否則就證據之調查與否，法院並不適用通常程序審

理。 

(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二條之參與法官有更易應更

新審判程序規定，係基於直接審理、言詞審理主義

而設，復參照高雄地院函覆陳訴人稱「…可知案件

行通常審判程序，如已開庭進行審理，遇有參與法

官更易時，始有更新審判程序之問題。」是本案於

九十七年一月底法官交接，改由蔣志宗法官審理，

尚無需更新審判程序；又因本案告訴人撤回告訴，

而簡易程序不得為不受理判決，需轉換簡易程序改

行通常程序以為不受理判決，故高雄地院審理本案，

法官有更易而未更新審判程序，且後續轉換為通常

程序以為不受理判決，於法尚難謂有違誤。 

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辦理

該院九十六年度交簡字第三五六七號案件被告之辦

保程序，未能依規定詳實填載「具保責付辦理程序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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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有疏失。  

(一)按「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被告具保責付要點」第

十點規定：「被告經法官諭知具保或責付時，應由

承辦人員依據『具保責付辦理程序單』循序辦理具

保責付手續，並逐項將辦理時間詳實登載於各欄，

於辦完手續後，由書記官附卷存查」、第十一點規

定：「前條辦理程序單分由下列人員記載：（一）

日期至書記官開具繳納保證金通知單時間各欄，由

書記官記載。（二）分配法警查保時間欄，由法警

長記載。（三）法警協助通知被告親友時間欄，由

候保室值勤法警記載；被告親友辦妥手續時間欄及

查保完畢時間欄，由查保法警記載並簽名或蓋章。

（四）收受保證金時間欄，由收受人記載，如保證

金係向駐法院之銀行櫃台繳交者，由帶領繳款人前

往繳款之法警記載。（五）被告保外時間欄，由候

保室值勤法警或查保法警記載並簽名或蓋章。（六）

法官批保時間欄至書記官交付釋票時間各欄，由書

記官記載。 (看守所收受釋票時間，可依據釋票登

記簿上看守所簽收人員之簽收時間記載)。」 

(二)經查，依高雄地院九十六年度交簡字第三五六七號

案件審判卷宗所附之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臺

灣高雄地方法院被告具保責付辦理程序單而股」所

載，僅有日期欄至法官諭知時間欄，及法警查保完

畢時間欄有記載實際辦理時間，其餘各欄則並未填

載，尤其「法官批保時間」欄未記載實際批保時間，

致本案法官究於何時批保不明，事後查考困難，相

關人員於處理本案被告辦保程序時，顯然未能依規

定詳實填具實際辦理時間，核有疏失。 

(三)刑事被告雖經法院諭令交保，惟仍需於候保室中以

待交保手續完畢始得釋放，對其人身自由仍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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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限制，故有關被告辦保手續之實際時間，理當詳

實填具，除作為日後查考之憑據外，更足以表彰對

被告人權之重視。各法院於辦理刑事被告交保程序

時，仍應依相關規定切實辦理，以符合程序規定，

並注意被告之人權保障，避免類此情事再度發生。 

四、司法機關對於法警將被告帶交候保室辦保途中施用

戒具之要件，長期以來並未訂有相關規範可供遵循，

對被告之人權保障實有欠周；而現行「臺灣高等法院

暨所屬各級法院法警執行職務應行注意事項」僅增訂

「於有必要時，得施以適當之戒具」，除規範之層級

僅屬司法行政規則，該規定亦過於概括簡略有欠具體

，形同委諸法警自行判斷，並造成法警實際執行情形

與該注意事項所訂有所落差，司法院允有通盤檢討現

行作法之必要，以符憲法所定人身自由之保障及公民

與政治權利公約之意旨。 

(一)按戒具之施用，在本質上固不應屬於懲罰性質，而

係保護性質，惟戒具經施用後，對人之行動自由既

造成限制，仍屬對被告或受刑人之身體自由所為之

重大侵害。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二條規定，被告

在庭時，不得拘束其身體，係對在庭被告之身體自

由以法律保障之，而同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五項例外

情形可束縛被告身體之規定，則係對被羈押之被告

所設，惟仍以有事實足認被告有暴行或逃亡、自殺

之虞為要件；復參照羈押法第五條第二、三項
1
、監

獄行刑法第二十二、二十三條
2
等規定，均對羈押中

                                      
1羈押法第五條第二項：「被告非有事實足認有暴行、逃亡或自殺之虞者，不得施用戒具束縛

其身體…」，同條第三項：「戒具以腳鐐、手梏、聯鎖、捕繩為限，並不得超過必要之程度。」

其立法理由：「對羈押於看守所之被告，為達其羈押目的及維持所內秩序，必要時得對被告之

自由，加以適度之限制，惟現行法對於被告施用戒具或收容於鎮靜室等部分，尚欠規定，此

種情形，關係被告行動之自由至大，特予明文規定，非有事實足認其有暴行或有逃亡自殺之

虞者，不得藉施用戒具用以束縛被告之身體或將其收容於鎮靜室。又使用戒具之種類並予規

定，不得超越必要之程度，以重人權，故增訂之」  
2監獄行刑法第二十二條：「受刑人有脫逃、自殺、暴行或其他擾亂秩序行為之虞時，得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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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被告或在監所之受刑人施用戒具要件，以法律明

文規定之。再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十條第

二項第一款規定：「除特殊情形外，被告應與有罪

判決人分別羈押，且應另予與其未經判決有罪之身

分相稱之處遇」。對於經法院命羈押之被告，應另

予與其未經判決有罪之身分相稱之處遇，則經法院

認定無羈押必要而命具保之被告，對其人權之保護，

理不應低於被羈押之被告或受有罪判決之受刑人，

合先敘明。  

(二)法院法警對當庭裁示具保之被告，於帶交候保室途

中得否施用戒具，係規定於現行「臺灣高等法院暨

所屬各級法院法警執行職務應行注意事項」（下稱

現行注意事項）第二十三點第十款後段，僅屬司法

行政規則之層次，不僅相較於刑事訴訟法、羈押法

與監獄行刑法，係以法律明定施用戒具之要件，縱

屬法規命令層次之「保安處分處所戒護辦法」中訂

有施用戒具之規定，惟該辦法仍有「保安處分執行

法」第十五條第二項之明文授權。現行注意事項規

範層級僅屬司法行政規則，是否合乎法律保留原則，

對人權之保障是否足夠，不無檢討之空間。 

(三)對於經法院裁示具保之被告，於帶往候保室途中，

固應肯認法警有防範其脫逃、自殺或暴行等情事而

有施用戒具之必要。惟於九十八年一月二十日現行

注意事項增訂第二十三點第十款後段前，對於有上

開情形時法警是否得施用戒具，並無相關規定可供

遵循。詢據臺灣高等法院院長、書記官長、法警長

與高雄地院院長等相關人員表示，不論現行注意事

項修正前後，法警對裁定具保之被告，均以上銬帶

                                                                                                                 
戒具或收容於鎮靜室。戒具以腳鐐、手梏、聯鎖、捕繩四種為限」、第二十三條：「施用戒具

非有監獄長官命令不得為之。但緊急時，得先行使用，立即報告監獄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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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候保室為原則。以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各法院九

十五年至九十七年間，刑事被告具保人數每年均達

七千人以上之情形觀之，對人權之侵害實屬嚴重，

惟司法院對上開法令闕漏長期存在之情形，並未積

極推動或督促各法院研議相關規範，就人權保障而

言，實有欠周。 

(四)現行注意事項第二十三點第十款後段規定：「當庭

裁示具保責付者，帶交候保室過程中，於有必要時，

得施以適當之戒具，並報告法警長，途中嚴禁其親

友尾隨或遞送違禁物品。」對比前開刑事訴訟法、

羈押法與監獄行刑法等規定，現行注意事項對於法

警是否得施用戒具之要件，僅有「於有必要時」寥

寥五字，其餘完全委諸法警個人之判斷，又相較於

現行注意事項第二十一點第二項之規定：「對於送

入戒護場所之被告或少年…，如有脫逃、自殺、暴

行或其他擾亂秩序行為之虞者，報請法官同意後，

得施用適當戒具」，現行注意事項第二十三點第十

款後段之規定明顯簡略而流於概括；一方面對被告

人權之保障仍屬不足，另一方面亦使法警是否得施

用戒具，欠缺具體之標準，反陷第一線執行之法警

於險境，進而肇致縱然現行注意事項第二十三點第

十款後段係規定「必要時」例外方得施用戒具，惟

實際執行之法警仍以對被告上銬為原則之情形。故

現行注意事項之規範密度顯有不足，造成實際執行

情形與規範目的產生極大落差。 

(五)綜上，對於當庭裁示具保之被告，於法警將其帶交

候保室途中是否得施用戒具、施用之要件及現行規

範之層級、密度與法警實際執行情形等，司法院允

有通盤檢討之必要，除使第一線法警得於執行時有

所依循外，亦應符合憲法所定人身自由之保障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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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與政治權利公約所揭櫫之意旨。 

五、法院法警對於進入候保室之被告時，是否進行安全檢

查，暨安全檢查之項目、方式等事項，現行規範未臻

周延，各法院實際執行情形多所相異，司法院允有通

盤檢討改進之必要，執行上並應注意比例原則，以符

人權之保障。 

(一)本案陳訴人於進入候保室時受法警安全檢查，係發

生於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即現行注意事項修

正前，故應適用九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臺灣高等法

院頒行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各級法院法警執行

職務應行注意事項」（下稱九六年注意事項）。對

於本案法警對候保室被告執行安全檢查之依據，是

否可援引九六年注意事項中之肆、候審戒護第二十

一點（四）之規定？司法院刑事廳及高雄地院對上

開爭議之前提問題「經諭令具保而送入候保室之被

告，是否其人身自由已受強制處分？」與「候保室

是否屬該注意事項所稱之戒護場所？」所持意見則

有歧異，且司法院刑事廳並認為本案發生時，經諭

令具保而送入候保室之被告，與注意事項中之用語

「少年或人犯」有所不同，九六年注意事項之肆、

候審戒護之規定亦不當然適用，與高雄地院函復立

場並不相同而生爭議。 

(二)現行注意事項係於肆、候審戒護第二十一點（四），

增訂「…對於送入戒護場所之被告或少年，應先檢

查其身體有無攜帶違禁品或藥物等…」，司法院刑

事廳查復本院認為，現行該規定係為法警安全檢查

候保室被告之依據，臺灣高等法院亦採肯定見解，

並同以上開規定以及「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各級法

院法警訓練管理與戒護作業應加強注意事項」第貳、

人犯提解戒護第三點羈押候審室之戒護第三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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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提解進出羈押候審室，應先檢查其身體或物品，

查察違禁品」為法警檢身之依據，認為基於戒護安

全考量，仍有對被告檢身之必要。惟司法院刑事廳

及臺灣高等法院均進一步說明，對於檢查之詳細項

目及標準程序，現行注意事項尚無規定，但仍應依

候審、候訊、候保不同性質，而異其戒護強度及措

施，從而被告如原屬在押，因其於監所至法院提解

過程中，業經多次檢身，如無與外界接觸，基於人

權保障，應無再次檢身之必要。如被告原非在押，

則是否檢查及如何檢查，應視個案情形決定，似無

法與一般候審羈押人犯相提並論，然遇急迫性危險

或有明顯不法行為時，基於安全考量，仍有施以檢

查之必要，惟應注意執行技巧、必要性並符比例原

則。 

(三)惟查，就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各法院法警，對候保

室之被告是否進行安全檢查，及所進行之項目、方

式等，在實際執行上各法院均不相同。詢據法警歐

宜蓁、鍾麗雪等人，均稱有關檢查身體之方式及項

目，法警長或其他長官並未有指示或規範，法警新

進人員亦無相關訓練，而係由資深法警經驗傳承沿

襲而來，且目前各法院進行之方式亦非相同；復參

照各法院填具「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各法院法警對

候保室被告檢查項目表」所顯示之結果，即各法院

法警檢身之項目及方式並非一致，足資認定。 

(四)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規

定，對於被告應給予與其有罪判決前之身分相稱之

待遇，以符人權之保障。法院法警對諭令具保之被

告，其安全檢查之方式及項目，自應符合該公約之

意旨。惟對進入候保室之被告，法警是否安全檢查，

不僅九六年注意事項規範不明致生爭議，縱使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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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警執勤實務，仍一概以現行注意事項第肆、候審

戒護第二十一點（四）作為檢查之依據；而有關檢

查之項目、方式，各法院少有規範可稽，反多由資

深法警經驗傳承，且各法院之實際作法亦屬不一，

肇致第一線法警執行之困擾，對被告之人權保障亦

有未足。司法院及臺灣高等法院既均表示在法警安

全檢查時，如被告原未在押，似無法與一般候審羈

押人犯相提並論，且應注意執行之技巧、必要性及

比例原則考量，則高雄地院九十九年六月五日制定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候審戒護被告安全檢查注意要

點」之作法，應有可值參考之處。 

(五)本案陳訴人受法警要求裸身蹲下及肛門檢查，其安

全檢查程序實屬嚴厲；高雄地院法警於本案發生前，

一律對進入候保室之被告行上開檢查程序，對被告

人權之侵害確屬重大；而目前各法院法警之安全檢

查方式、項目亦多所相異，就人權之保障是否周延，

均有檢討餘地。司法院既為最高司法行政機關，並

監督所屬各級法院之司法行政事務，對於進入候保

室之被告應如何安全檢查，並給予適當人權保障之

問題，自不應長期漠視、因循陳規，允宜在兼顧人

權保障及戒護安全之原則下，妥適處理上開爭議，

並對現行法警安全檢查之規範及執行情形，不論現

行法令或法警之勤前教育、在職訓練等，作縝密通

盤之檢討，使能切合法警執行勤務之實際，並符公

民與政治權利公約之意旨，以維護人權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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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唐照明法官違失部分已另提案彈劾。 

二、抄調查意見三至五，函請司法院研處見復。 

三、抄調查意見函復本案陳訴人。 

四、調查報告全文上網公告。 

五、影附調查報告送請人權保障委員會參考。 

六、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司法及獄政委員會處理

。 

調查委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本院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99）院台調壹字第

0990800609 號派查函暨相關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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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各法院刑事被告具保人數統計

表 

(民國 94 年至 99 年 10 月止，單位：人) 

法院名稱 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至

10 月止 
總計 

臺灣高等法院 55 45 72 99 103 65 439 

臺中高分院 39 30 52 24 27 26 198 

臺南高分院 無資料 15 32 24 21 6 98 

高雄高分院 25 29 25 64 54 28 225 

花蓮分院 5 7 13 6 2 3 36 

臺北地院 652 839 851 748 574 521 4185 

士林地院 107 181 621 620 556 441 2526 

板橋地院 810 1013 984 864 751 531 4953 

桃園地院 758 771 797 815 833 738 4712 

新竹地院 121 115 133 187 186 174 916 

苗栗地院 263 279 256 182 187 122 1289 

臺中地院 1144 1272 1403 1048 844 723 6434 

南投地院 41 62 71 60 47 13 294 

彰化地院 349 427 372 346 320 181 1995 

雲林地院 77 98 166 142 91 109 683 

嘉義地院 173 235 194 180 130 111 1023 

臺南地院 744 830 711 740 595 447 4067 

高雄地院 411 392 453 357 333 181 2127 

高雄少年法院 33 13 1 1 0 0 48 

屏東地院 135 155 193 148 141 68 840 

臺東地院 93 115 74 57 44 44 427 

花蓮地院 164 164 136 95 74 93 726 

宜蘭地院 93 126 124 133 82 82 640 

基隆地院 284 242 244 248 134 104 1256 

澎湖地院 22 15 10 20 15 21 103 

總計 6598 7470 7988 7208 6144 4832 4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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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各法院法警對候保室被告檢查

項目表    

(本案製表，並請各法院自行填具) 

法院

名稱  

對 進 入 候

保 室 之 被

告 或 少 年

是 否 進 行

安 全 檢 查

情形  

法警進行檢查之項目（複選，凡屬應、可或曾進行之項目

均填載○）  

 

令自

行取

出物

品  

隔衣

拍搜  

脫 去

外 衣

或 鞋

襪 (不

含 貼

身 內

衣) 

令被

告或

少年

裸身  

裸 身

目 視

或 觸

搜 頭

髮 、

腋 下

等處  

對肛

門或

生殖

器檢

查  

以金

屬探

測器

或其

他設

備檢

查  

其他  

臺灣

高等

法院  

A（註 1）          

B（註 2）  ○ ○ ○    ○  

臺中

高分

院  

A  ○       

B ○ ○ ○      

臺南

高分

院  

無安全疑

慮  

○ ○       

有安全疑

慮  

○ ○ ○    ○  

高雄

高分

院  

A ○ ○ ○    ○  

B ○ ○ ○    ○  

花蓮

高分

院  

A         

B ○ ○     ○  

臺北

地院  

未區分  ○ ○ ○    ○  

士林

地院  

未區分  ○ ○ ○      

板橋

地院  

未區分  ○ ○ ○    ○  

桃園

地院  

毒品案、毒

品前科  

○ ○ ○ ○ ○  ○  

非毒品案

及毒品前

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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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名稱  

對 進 入 候

保 室 之 被

告 或 少 年

是 否 進 行

安 全 檢 查

情形  

法警進行檢查之項目（複選，凡屬應、可或曾進行之項目

均填載○）  

 

令自

行取

出物

品  

隔衣

拍搜  

脫 去

外 衣

或 鞋

襪 (不

含 貼

身 內

衣) 

令被

告或

少年

裸身  

裸 身

目 視

或 觸

搜 頭

髮 、

腋 下

等處  

對肛

門或

生殖

器檢

查  

以金

屬探

測器

或其

他設

備檢

查  

其他  

苗栗

地院  

未區分  ○ ○ ○ ○   ○  

臺中

地院  

未區分  ○ ○ ○      

南投

地院  

A ○ ○       

B ○ ○       

雲林

地院  

A ○ ○       

B ○ ○ ○      

高雄

地院  

 

A         

B 96 年以

前檢查

項目

（註 3） 

○ ○ ○ ○ ○ ○ ○  

97

年

之

後

檢

查

項

目  

毒

品

或

重

大

危

安

之

虞  

○ ○ ○   ○ ○  

無

危  

安

之

虞  

○ ○ ○    ○  

嘉義

地院  

未區分  ○ ○       

臺南

地院  

未區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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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名稱  

對 進 入 候

保 室 之 被

告 或 少 年

是 否 進 行

安 全 檢 查

情形  

法警進行檢查之項目（複選，凡屬應、可或曾進行之項目

均填載○）  

 

令自

行取

出物

品  

隔衣

拍搜  

脫 去

外 衣

或 鞋

襪 (不

含 貼

身 內

衣) 

令被

告或

少年

裸身  

裸 身

目 視

或 觸

搜 頭

髮 、

腋 下

等處  

對肛

門或

生殖

器檢

查  

以金

屬探

測器

或其

他設

備檢

查  

其他  

彰化

地院  

未區分  ○ ○       

高雄

少年

法院  

未區分  ○ ○       

屏東

地院  

A         

B ○ ○ ○    ○  

臺東

地院  

未區分  ○ ○     ○  

花蓮

地院  

未區分  ○ ○     ○  

宜蘭

地院  

未區分  ○ ○      ○ 

註 4 

基隆

地院  

未區分  ○ ○       

澎湖

地院  

未區分  ○ ○     ○  

註 1：A：係指被告或少年因原屬在押或羈押之聲請，而於當次進入

候保室前已曾進入羈押候審室、候訊室或收容室等戒護場所（即

被告前已檢查）。  

註 2：B：係指被告或少年於當次進入候保室前未曾進入註 1 所述之

戒護場所（即被告新收）。  

註 3：高雄地院說明：自 97 年後即採行此分類檢身，並以現行「臺

灣高雄地方法院候審戒護被告安全檢查注意要點」之方式執行，

惟該要點係該院於 99 年 6 月 5 日後，始明文制定實施。 

註 4：宜蘭地院說明如下：為確實遵循無罪推定原則及兩人權保障公

約的規範，對進入候審室之被告檢身方式為：請被告兩腳分開

約 60 公分左右，雙手向前帄伸頂扶牆面，身體呈現 15 度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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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勤法警由上而下搜身檢查衣服車縫處、衣領、衣角及背部、

腋下、胯下、腿部等處，以防止夾違禁物入內，繼而針對所穿

鞋子做檢查，以防止藏匿鐵片、鋸片、鐵絲及其他違禁品於鞋

墊內。女性被告由女法警負責，女法警不在，則請其他科室女

性同仁協予辦理。對蓄有長髮之被告，應將其頭髮上撩檢查耳

後、髮際間是否藏有違禁物品等。但若該被告或少年，前已經

本院法警進行檢身程序，如經諭令具保或責付時，則不再進行

檢查。 


